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第 11/2001 號法律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第七十一條（一）項，制定本法律。 

第一條 

設立和性質 

一、根據第 2/1999 號法律第六條第四款的規定，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

政區海關（以下簡稱“海關”）。 

二、海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個具有行政自治權的公共機關。 

三、海關主要負責領導、執行和監察與關務政策有關的措施，並負責關務管理和監

督等具警務性質的職務。 

第二條 

職責 

海關的職責為： 

（一） 預防、打擊和遏止關務欺詐行為； 

（二） 致力預防和遏止不法販運活動； 

（三） 配合對外貿易活動的監管工作，並為發展對外貿易活動作出貢獻，以維護

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國際上的信譽； 

（四） 根據法例，確保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五） 致力履行澳門特別行政區在海關範疇內承擔的國際義務； 

（六） 致力保護人身和財產安全，妥善執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保安政策； 

（七） 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民防工作，並在緊急情況中參與行動。 



第三條 

權限 

一、在關務範圍內，海關的權限為： 

（一） 為制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政策而進行有關研究，並組織和提供有關的資

料； 

（二） 監管和檢查經澳門特別行政區進出和轉運的交通工具，貨物，旅客及其行

李，保證清關手續的遵守，並執行由其負責的技術性監管工作； 

（三） 監察經公共或私人郵政經營人以郵遞方式寄出和寄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物

品； 

（四） 確保有權限實體對進口和轉口貨物的衛生和植物衛生進行監管。 

二、在知識產權範圍內，海關的權限為： 

（一） 根據法例，為確保保護知識產權的制度獲得遵守而進行所需的活動； 

（二） 監察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製造的產品的生產程序、工商業活動和工商業場

所； 

（三） 根據關於保護知識產權的法例，科處處罰。 

三、在對外貿易活動範圍內，海關的權限為： 

（一） 為預防和遏止不法販運活動，以及為預防、打擊和遏止關務欺詐行為而進

行所需的活動，以及進行為達此目的所需的數據和資料處理工作； 

（二） 在上項所指活動範圍內，尤其透過行政互助方式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他公

共部門和公共實體合作，以及透過國際互助方式與其他海關管理機關合作； 

（三） 收集和核實專責實體進行對外貿易統計編製工作所需的文件所載的資料； 

（四） 關注澳門對外貿易貨物分類協調制度的適用，並就貨物分類的事宜提出意

見和建議； 

（五） 負責向經濟參與人和團體提供適當資料，以解釋海關的職責和權限。 

四、在海關國際關係範圍內，海關的權限為： 



（一） 確保澳門特別行政區參與世界海關組織的事務和其他關務事宜的國際組織

的事務； 

（二） 就海關方面的公約、協定和其他規範性文書進行研究和提出意見，以及跟

進該等法規的執行情況，並評估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適用所帶來的後果； 

（三） 參與和舉辦關於海關事宜的國際性或地區性會議。 

五、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保安範圍內，海關的權限為： 

（一） 監察對海事法律和規章的遵守，以助海事當局行使其權力； 

（二） 監察海事和港口活動； 

（三） 負責在海事管理範圍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各對外口岸的巡邏； 

（四）預防非法移民活動； 

（五） 在海事管理範圍內，確保對法例的遵守，尤其是關於小販的經營、公共衛

生、勞動關係、使用通訊工具的法例； 

（六）負責移走在海事管理範圍發現的人的屍體； 

（七）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保安和民防範圍內，與澳門保安部隊及其他公共部

門和公共實體合作。 

第四條 

海關監察 

一、在行使上條第一款（三）項所指權限時，海關可以： 

（一）在有理由懷疑時，開啟或命令開啟郵袋或郵政封包； 

（二） 在有理由懷疑時，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開啟郵件，以確保其合法性。 

二、在不損壞郵件內的物品的情況下，上款所指程序由海關關員在郵政經營人的有

權限工作人員面前進行，此外，亦可要求由寄件人或收件人開啟郵件或在 其到場

的情況下檢查郵件。 

第五條 



活動區域 

一、海關之活動區域範圍為整個澳門特別行政區，但當其履行第二條（六）項及

（七）項所指職責時，其活動的區域為：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海事管理範圍； 

（二）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往外界的地方。 

二、在不妨礙上款的情況下，海關在履行法律規定由其負責之職責，尤其第二條

（一）項、（二）項及（四）項所指職責時，可對進行財貨或服務的各種生 產、

中間貿易或銷售活動的所有地點，包括物品生產單位、倉庫、辦公室和商業場所進

行監察。 

三、為著第一款之效力，海事管理範圍包括： 

（一） 澳門特別行政區習慣管理之水域； 

（二）港口範圍及造船廠； 

（三）水域公產。 

四、通往外界之地方係指人及財物在本地區之出入境地帶。 

第六條 

海關關長 

一、海關關長為《澳門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第五十條（六）項所指的海關主要負

責人，對行政長官負責，但不影響透過行政法規將權限授予保安司司長而產生的監

管權。 

二、海關由海關關長領導，而海關關長則由副海關關長和助理海關關長輔助。 

三、海關關長對擔任海關各機關和組織附屬單位的領導和主管的人員直接行使指揮

和領導權。 

四、海關關長擁有擔任海關各機關和組織附屬單位的領導和主管的人員所具有的紀

律懲戒權限，而該權限是在獲授權或獲轉授權的範圍內行使。 

第七條 



海關關長不在和因故不能視事 

海關關長不在或因故不能視事時，其職務由保安司司長兼任。 

第八條 

海關人員 

一、海關人員由海關關員和文職人員組成。 

二、海關關員由專有制度規範。 

三、文職人員由公職的一般制度規範。 

第九條 

司法保密和職業上的保密 

海關人員須服從關於司法保密的法律規定，並須遵守職業上的保密；在任何情況下

均不得洩露行使其職能時所知悉的生產或商業秘密，以及任何商業經營程 序。 

第十條 

刑事警察當局和刑事警察機關 

一、海關關長具有刑事警察當局的身份。 

二、海關關員在行使監察、巡邏和刑事偵查職能時，被視為刑事警察機關，而司法

當局授權的刑事訴訟行為，則由為此目的而指派的海關關員作出。 

第十一條 

槍械的持有、使用和攜帶 

一、具有刑事警察機關身份的人員，經海關關長的許可，均有權持有、使用和攜帶

槍械，只要該槍械屬官方所配給者。 

二、上款所指人員因持有、使用和攜帶槍械而應負的特別義務由第八條第二款所指

的制度規範。 

第十二條 



合作義務 

一、所有自然人或法人應在海關關員履行職責時與其合作。 

二、第五條第二款所指場所、其附屬單位或輔助設施之所有人、經理、管理人員、

領導、負責人或代表應與海關關員合作以方便其行使本身的職能，並應海 關關員

的要求出示文件和提供資料。 

三、法律規定有義務讓海關關員在行使其職能時進入或逗留於受監察地點者，如阻

止之，即構成《刑法典》第三百一十二條所指的犯罪，並依 該條的規定處罰。 

第十三條 

人員的過渡制度 

在第八條第二款所指的制度生效前，轉入海關關員編制的人員由《澳門保安部隊軍

事化人員通則》規 範。 

第十四條 

水警稽查局的撤銷 

一、第十七條所指行政法規一經生效，水警稽查局即行撤銷。 

二、賦予原水警稽查局的權限，改由海關行使，在現行法例中對水警稽查局的提

述，均視為對海關的提述。 

第十五條 

資源 

目前撥配予水警稽查局的物資、不動產和其他資源，轉撥予海關。 

第十六條 

財政負擔 

一、行政長官以批示方式，在本年度的澳門特別行政區預算（下稱二零零一年度預

算）內，為海關的預算設立一章——第二十一章，並由行政長官以批示規 範之。 

二、因人員的轉入和海關的運作而產生的財政負擔，由本財政年度給予海關的撥款

承擔。 



三、為適用上款的規定，二零零一年度預算的開支表中關於海關及水警稽查局撥款

的第一章和第二十八章內現存的結餘，轉移至關於海關的章節內。 

第十七條* 

補充法規 

海關的組織和運作由行政法規制定。 

*請查閱：第 21/2001 號行政法規 

第十八條 

修改 

一、修改八月十六日第 43/99/M 號法令第二百一十七條： 

第二百一十七條 

科處罰款之權限 

海關有權限就本章所指違法行為科處罰款。 

二、九月二十七日第 51/99/M 號法令內所述的“經濟司”和“經濟司司長”分別以“海
關”和“海關關長”取代，並刪除上述法規第二十五條第一款內“透過經濟活動稽 查
廳”的表述。 

三、修改經十二月十三日第 97/99/M 號法令核准的《工業 產 權法律制度》第二百

八十五條、第二百八十八條、第三百零九條及第三百一十條： 

第二百八十五條 

有權限之實體 

一、上條所指監察權限，屬海關所有，但不影響法律賦予其他刑事警察機關和實體

的權限。 

二、為履行本身的監察職務，海關可尋求其他實體提供協助及參與有關監察工作。 

第二百八十八條 

實況筆錄之製作 



一、如某一當局或當局的人員目睹任何違反本法規的行為，應製作或命令製作實況

筆錄，並將之送交海關。 

二、 

第三百零九條 

通知 

一、 

二、 

三、如不能以第一款所指的任一方式作出通知，則由海關關長決定以 適合具體個

案的下列任一方式代替： 

a）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內公佈有關告示，公示期間為三十日，並張貼兩份

告示，一份貼於海關，一份貼於倘知悉的違法者 後居所或 後職業住所； 

b） 

四、 

第三百一十條 

組成卷宗及處罰之權限 

一、組成與本章所指行政上的違法行為有關的卷宗的權限，屬海關所有。 

二、科處行政處罰的權限，屬海關關長所有。 

四、經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59/98/M 號法令修改的十二月十八日第 66/95/M 號法令賦

予經濟 局對貨物監察的權限、以及就行政上的違法行為提起程序和科處罰款的權

限，改屬海關所有，但有關屬證明產地來源證的權限除外。 

第十九條 

廢止性規定 

一、第十七條所指行政法規生效後，廢止一切與本法律相抵觸的法例，尤其廢止： 

（一）一月三十日第 2/95 /M 號法令； 



（二）十二月十八日第 66/95/M 號法令第十三條第二款； 

（三）四月七日第 12/97/M 號法令； 

（四）十一月二十四日第 51/97/M 號法令第三條第一款和表一； 

（五）十一月二十九日第 88/99/M 號法令第十一條第一款。 

二、對於原賦予水警稽查局但現因第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而改由海關行使的權限的

法例，不適用上款的規定。 

第二十條 

生效 

一、在不妨礙下款規定的情況下，本法律自公佈翌月首日生效。 

二、第十八條的規定自第十七條所指行政法規生效後產生效力。 

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四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曹其真 

二零零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何厚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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